关于           课程和教材校企合作建设协议书
甲方：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

校企合作课程建设是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                 专业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环节，是课程对应岗位能力培养的重要举措。课程的校企合作建设，一般基于与学校有合作经历、为学校提供实习实训及顶岗条件、参与专业建设、学生就业指导等过程的行业知名企业。

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          学院与                

合作，共同进行                课程和教材开发与建设。本着平等、协商的原则，根据双方的意愿，制订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、乙方一致同意进行                课程和教材的开发与建设。

二、甲方按照人才培养方案与教学计划的要求，与乙方共同讨论、完善该课程的课程教学大纲及其他相关教学文件，包括课程的定位、教学设计与组织、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、对应的核心能力、典型工作过程、课程评价体系等课程建设内容。

三、甲方在聘请任课教师时，优先聘请乙方单位中符合学校外聘教师资格、对该课程有良好的实践经验与行业道德的人员。乙方有义务指定稳定的优秀师资参与甲方该课程的教学任务。

四、该课程涉及课程实训实践部分，在和乙方协商的基础上，乙方应提供场地和设施的，协助甲方完成该课程的实训实践内容，并指定专人负责，甲方按照学校规定付给乙方在实训实践教学中的授课及耗材等费用。

五、乙方定期指派专家为甲方的课程教学团队的成员进行培训，并在条件许可下为甲方该课程教学团队的成员提供挂职锻炼的岗位。

六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协商解决。
甲方：江苏城市职业学院常州办学点    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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